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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2014-2020年）的通知

 

发改气候[2014]23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

委、直属机构，总装备部、总后勤部：

　　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的批复》（国函[2014]126

号），现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印发给你

们，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长远利益，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要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统筹国内与国际、当

前与长远，减缓与适应并重，坚持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健全法律法规标准

和政策体系，不断调整经济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增加森林碳汇，有效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努力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

路。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同

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二、各地方、各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性

和紧迫性，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摆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研

究制定贯彻落实《规划》的具体措施，健全组织机构和体制机制，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

度，确保完成《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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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规划》实施的指导，强化协作配合，对《规划》目标

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建立评价考核机制，做好跟踪分析和督促检查，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实

施情况。

　　附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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